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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发行人参与电信集团资金池体系的资金流转模式
发行人加入电信集团资金池体系进行委贷借款与还款的资金流转方式如下：
a .发行人取得借款

发行人和电信集团均每月编制月度资金预算，根据资金状况，双方协商确定当月委托
贷款借款安排。 电信集团向工商银行发送指令，由工商银行在系统中设置发行人授权账户
当月的支付额度，支付额度为双方协商确定的当月委托贷款借款额度。 发行人从授权账户
支付资金时（包括内部调拨和外部付款），将实时联动电信集团主账户向授权账户拨付资
金，即完成放款。 系统于放款当日起自动开始计息。

b.发行人偿还借款

发行人和电信集团均每月编制月度资金预算，根据资金状况，双方协商确定当月委托
贷款还款安排。 发行人根据还款安排，于还款日主动发起从其他账户调拨资金至授权账户，
系统根据设置，每日末自动将授权账户资金划转至电信集团主账户，即完成还款。 系统于还
款至电信集团主账户当日起自动停止计息。
⑤发行人与电信集团的资金往来及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参与电信集团委托贷款资金池的资金往来及委托贷款待偿还余额情
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期初委贷余额 5, 476.17 987.38 0

借入委贷 8, 647.63 19, 088.79 10, 597.38

归还委贷 5, 700.00 14, 600.00 9, 610.00

期末委贷余额 8, 423.80 5, 476.17 987.38

利息支出 147.63 298.79 62.38

平均利率 3.22% 3.55% 3.62%

注：2018年委贷资金池业务开展不满一年，该年度实际利率已进行年化处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参与电信集团委贷资金池，持续保持向电信集团净借入资金状态，不

存在电信集团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发行人授权账户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账号为

0200003319300004108。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授权账户向电信集团借入和归还资金的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期初委贷余额 5, 476.17 987.38 0

借入委贷金额 8, 647.63 19, 088.79 10, 597.38

借入委贷笔数 12 18 10

归还委贷金额 5, 700.00 14, 600.00 9, 610.00

归还委贷笔数 11 34 9

期末委贷余额 8, 423.80 5, 476.17 987.38

发行人授权账户实施“零余额”管理情况如下：
a .当发行人取得委托贷款时，向电信集团提出申请，电信集团通过银行系统设置发行人

授权账户借款额度和额度可使用周期（一般按月）。 当发行人从授权账户调出资金时，由主
账户以联动支付方式向发行人授权账户划拨资金完成资金调出和委托贷款发放，发行人授
权账户无资金余额；

b.当发行人偿还委托贷款时，将资金从其他自有账户划转至授权账户，银行根据系统设
置，将资金全额划转（一般日终）至电信集团主账户，完成委托贷款还款，发行人授权账户
无资金余额；

c.发行人授权账户自纳入电信集团委托贷款资金池以来，每日账户余额均为零。
报告期内，电信集团从公司授权账户划转资金54笔，且在任一划转时点，划转资金均不

超过委托贷款本金余额。 根据协议规定，由于发行人借入电信集团委托贷款有余额，发行人
授权账户向电信集团主账户划拨资金时，该划转资金作为归还电信集团向发行人发放的委
托贷款。 因此，电信集团在授权范围内划转发行人主动向授权账户调入的资金，系委托贷款
资金池体系下发行人向电信集团偿还委托贷款，不构成电信集团对发行人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⑥发行人对于参与电信集团委贷资金池的内部控制
发行人不得向电信集团提供委托贷款，从电信集团借入和归还委托贷款，均纳入发行

人资金预算管理，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发行人办理委托贷款提款和还款时，从授权账户
拨付资金（提款）、从其他账户向授权账户调入资金（还款）均按照资金支付相关内控要求
履行审批程序。 发行人授权账户与其他账户相隔离，电信集团仅在授权范围内划转发行人
主动向授权账户调入的资金，不能通过资金池模式对其他非授权账户归集资金，能有效避
免出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发行人有归还委托贷款需求时，在履行发行人内部资金调拨相关审批程序后，将资金
从发行人其他账户调拨至授权账户，银行根据系统设置，将资金全额划转至电信集团主账
户，即完成委托贷款还款。 在触发系统还款操作前，发行人在授权账户存入的资金使用不受
限制，完全独立于电信集团，资金使用不需要电信集团审批。

报告期内，不存在授权账户资金被挪用、质押及担保的情形。
根据协议，电信集团主账户出现被司法冻结、查封等情形下，存在将主账户相关的资金

池服务暂停的可能，但该等情形仅针对特定账户，不影响其他主体或账户。 因此，电信集团
主账户出现被司法冻结、查封等情形下，发行人授权账户仍可自由支配，账户资金仍可自由
使用。

发行人借入或归还电信集团委托贷款纳入预算管控，办理委贷资金池提款和还款均需
履行资金调拨相关审批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a .发行人根据年度现金流预算，制定委托贷款年度计划，核定当年度从电信集团借入委
托贷款的规模上限（即在任意时点，从电信集团借入委托贷款的余额上限），相关安排纳入
公司全面预算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b.发行人逐月编制月度预算，根据资金状况，在年度计划安排的范围内，制定当月向电
信集团借入或偿还委托贷款的具体安排， 并预计月末从电信集团借入委托贷款的余额，确
保不发生净借出的情形，相关安排经主办部门两位领导联签审批；

c.发行人根据月内资金实际情况，适时发起借入或归还委托贷款的流程。 借入委托贷款
时，发行人发起从授权账户调出资金；归还委托贷款时，发行人发起从其他账户向授权账户
调入资金。 相关资金调拨均经主办部门两位领导联签审批。

如前所述，发行人参与电信集团委托贷款资金池及额度控制服务是从电信集团借入委
托贷款的一种方式，电信集团主账户归集发行人授权账户资金，均系发行人主动向授权账
户调入用于归还委托贷款的资金。 同时，发行人制定并有效执行资金管理相关内控制度，通
过委托贷款资金池授权账户借入或归还委托贷款，均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因此，发行人资
金归集在电信集团主账户的情况，不属于《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里规定的“与关联方或
第三方直接进行资金拆借” 、“违反内部资金管理规定对外支付大额款项、大额现金借支和
还款、挪用资金”等财务内控重大不规范情形。

⑦发行人退出电信集团委托贷款资金池的情况
a、2021年7月14日，发行人向中国工商银行提交《资金池及结算账户支付控制业务授

权退出承诺函》，申请公司授权账户退出《现金管理综合服务协议（人民币委托贷款资金池
及支付额度控制）》项下的委托贷款资金池及支付额度控制服务体系，结清公司在该委托
贷款资金池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解除公司与电信集团的委托贷款资金池关系。 同日，发
行人向电信集团结清委托贷款资金池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

b、2021年7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向中国电信出具《确认函》，具体如下：
“我行于2021年7月14日接到关于贵公司退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我行委贷资金

池的申请后， 已于当日结清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委贷资金池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
息，并已解除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贷资金池关系。

目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任何账户下挂在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我行的委贷
资金池下，且不存在尚未结清的委托贷款及相应利息、服务费。 ”

c、2021年7月15日，电信集团出具《确认函》，具体如下：
“2018年，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成员单位授权其银行账户加入我公司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设立的委托贷款资金池。
2021年7月14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退出我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的委托贷款资金池，我公司已知晓并同意上述申请，同时确认如下事项：

（i）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的委托贷款资金池关系已解除；
（ii）目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任何账户下挂在我公司委托贷款资金池下；
（iii）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在委托贷款资金池项下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iv）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委托贷款资金池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结清。 ”
⑧发行人前期参与委托贷款资金池，未在申报前退出的具体原因
发行人参与电信集团委托贷款资金池及额度控制服务是从电信集团借入委托贷款的

一种方式，且该方式能更为灵活的办理委托贷款放款、还款，有利于发行人提升资金运作效
率。 同时，发行人制定并有效执行资金管理相关内控制度，通过委托贷款资金池授权账户借
入或归还委托贷款，均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报告期内，发行人授权账户始终保持向电信集
团净借入的状态，不存在电信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在申报前
保留委托贷款资金池业务。

⑨发行人资金归集业务不构成发行障碍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授权账户持续保持向电信集团净借入状态，不存在电信集团对发

行人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发行人自有资金独立存放于银行账户中，不存在与股东、其他关
联方混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发行人授权账户与其他账户相隔离，电信集团仅在授权范围内
划转发行人主动向授权账户调入用于偿还委托贷款的资金，不能通过资金归集安排划转其
他非授权账户资金。 参与委托贷款资金池业务对发行人财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发行人参与电信集团委托贷款资金池，未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15�年
修订）》之相关规定，不构成发行障碍。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发行人已退出电信
集团的委托贷款资金池及额度控制服务体系，资金归集业务已清理完毕。

4）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金融服务
①主要相关协议
a .财务公司与电信集团订立之电信集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19年2月1日，财务公司与电信集团订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电信集团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 ）。财务公司同意向电信集团（在电信集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内，均指电信集团、其
联系人及其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共同持有的实体，除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或中国通服及其
附属公司以外）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存款服务、贷款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

定价政策：
（i）存款服务
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

不时颁布的存款基准利率（如有）及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业银行向电信集团提供同期限同
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且所给予的存款利率将等
于或高于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业银行。 在同等条件下，财务公司吸收电信集团存款所给予
的利率条件与财务公司吸收其他成员单位同期限同种类存款所给予的利率条件相同。

（ii）贷款服务
财务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

不时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如有）及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业银行向电信集团提供同期限同
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且所收取的贷款利率将等
于或低于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业银行。 在同等条件下，财务公司向电信集团发放贷款所给
予的利率条件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发放同期限同种类贷款所给予的利率条件相同。

财务公司向电信集团提供上述贷款服务不要求电信集团以其任何资产或安排其他方
式为该贷款服务提供担保。

（iii）其他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向电信集团提供电信集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的财务和融资咨询、信用鉴

证、担保、票据承兑及贴现、转账结算、结算及清算方案设计等除存款、贷款以外的其他金融
服务。

财务公司向电信集团提供上述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或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如适用），并参照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
业银行向电信集团提供同种类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并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
佳条款进行，且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将等于或低于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业银行。 在同等条
件下，财务公司向电信集团所收取的费用标准应与财务公司就同种类其他金融服务向其他
成员单位收取的费用标准相同。

就电信集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的各项具体交易而言，在同等条件下，电信集团原
则上应选择财务公司提供的服务。 若电信集团认为合适且对其有利，电信集团可酌情委聘
一家或多家电信集团主要合作商业银行作为其金融服务提供商。

电信集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在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要求的前提下，由双方协商确定续期事宜。

b.财务公司与中国通服订立之中国通服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19年2月1日，财务公司与中国通服订立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国通服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 ）。 据此，财务公司同意向中国通服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通服集团” ）
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存款服务、贷款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

定价政策：
（i）存款服务
财务公司吸收中国通服集团存款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

中国人民银行不时颁布的存款基准利率（如有）及中国通服主要合作商业银行向中国通服
集团提供同期限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且所给
予的存款利率将等于或高于中国通服主要合作商业银行。 在同等条件下，财务公司吸收中
国通服集团存款所给予的利率条件与财务公司吸收其他成员单位同期限同种类存款所给
予的利率条件相同。

（ii）贷款服务
财务公司向中国通服集团发放贷款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参

照中国人民银行不时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如有）及中国通服主要合作商业银行向中国通
服集团提供同期限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且所
收取的贷款利率将等于或低于中国通服主要合作商业银行。 在同等条件下，财务公司向中
国通服集团发放贷款所给予的利率条件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发放同期限同种类贷
款所给予的利率条件相同。 财务公司向中国通服集团提供上述贷款服务不要求中国通服集
团以其任何资产或安排其他方式为该贷款服务提供担保。

（iii）其他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向中国通服集团提供中国通服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的财务和融资咨询、信

用鉴证、担保、票据承兑及贴现、转账结算、结算及清算方案设计等除存款、贷款以外的其他
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向中国通服集团提供上述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

颁布的或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如适用），并参照中国通服主要合
作商业银行向中国通服集团提供同种类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并按一般商业
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 且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将等于或低于中国通服主要合作商业银行。
在同等条件下，财务公司向中国通服集团所收取的费用标准应与财务公司就同种类其他金
融服务向其他成员单位收取的费用标准相同。

就中国通服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的各项具体交易而言，在遵守中国通服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条款及条件的前提下，财务公司获委任为向中国通服集团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
之一。 中国通服集团就中国通服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的各项交易与财务公司签署具体协
议前，会将财务公司所给予的利率条件或收取的费用及其他相关交易条件与中国通服主要
合作商业银行就同期限同种类存款、贷款服务给予的利率条件或同种类金融服务收取的费
用及其他相关交易条件进行对比。 仅当财务公司提供的利率条件或收取的费用或相关交易
条件与中国通服主要合作商业银行提供的利率条件或费用或相关交易条件（如交易审批条
件、程序或时限等）相同或更优时，中国通服集团可自主选择与财务公司订立交易。 中国通
服集团亦可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额外或转而寻求财务公司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提供金
融服务。

中国通服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在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要求的前提下，由双方协商确定续期事宜。

②主要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百万元

关联方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净存款 5, 728 4, 098 -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利息支出 82 7 -

注：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包括本公司
5）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9, 355 10, 803 8, 741

6）其他关联交易
电信集团授予公司许可商标的使用权， 允许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按规定使用许可商

标。详情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与业务及生产经营相
关的资产权属情况”之“（五）公司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之“1、商标授权” 。

除此之外，公司存在部分其他关联交易，如专利许可等。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偶发性关联交易。
（3）与主要关联方应收或应付款项余额
1）应收项目

单位：百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 - 1

合计 - - 1

应收账款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1, 784 1, 188 1, 326

中国铁塔 23 5 10

合计 1, 807 1, 193 1, 336

合同资产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49 27 24

合计 49 27 24

预付款项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344 265 223

中国铁塔 36 37 85

合计 380 302 308

其他应收款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845 968 812

中国铁塔 102 155 208

合计 947 1, 123 1, 020

注：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包括本公司
2）应付项目

单位：百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付票据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836 1, 153 761

中国铁塔 1, 192 950 102

合计 2, 028 2, 103 863

应付账款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18, 436 18, 378 20, 222

中国铁塔 3, 152 3, 362 2, 748

合计 21, 588 21, 740 22, 970

其他应付款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11, 278 6, 062 2, 163

中国铁塔 1, 189 1, 260 1, 201

合计 12, 467 7, 322 3, 364

预收款项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1 7 8

中国铁塔 3 1 45

合计 4 8 53

合同负债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217 162 145

中国铁塔 3 1 -

合计 220 163 145

租赁负债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489 389 -

中国铁塔 19, 798 24, 474 -

合计 20, 287 24, 863 -

短期借款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11, 164 6, 621 8, 584

合计 11, 164 6, 621 8, 584

长期借款
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 11, 000 23, 300 37, 000

合计 11, 000 23, 300 37, 000

注：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包括本公司
公司与关联方应收或应付款项余额，除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含一年以内到期部分）以

及应付电信集团及其子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包含的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外，均不带息且无抵押
担保，有关交易参照与第三方交易条款相似的合同条款收取或偿还。

2、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按照交易发生时适用的《公司章

程》等有关制度及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关联交易在日常业务中订立的，并且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价格由交易方根据市场情

况及变化协商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最大利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

3、独立董事就公司关联交易的评价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发行人在报告期

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已履行了当时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
公司所有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为三年。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

共有董事10名，其中独立董事4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本届任期起始日期

柯瑞文 执行董事、董事长 董事会 2020-05-26

李正茂 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邵广禄 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刘桂清 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朱敏 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陈胜光 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谢孝衍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徐二明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王学明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杨志威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05-26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独立董事谢孝衍先生、徐二明先生和王学明女
士的任期已届满6年，该等情形不违反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关于独立董事任
期不得超过六年的相关要求，发行人于2021年7月1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将积极物色和
筛选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保障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下，将尽力促成股东大
会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更换独立董事以满足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要求， 在此之
前，谢孝衍先生、徐二明先生和王学明女士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1）柯瑞文
柯瑞文先生，196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柯瑞文先生于2012年5月加入

公司董事会。柯瑞文先生为博士研究生，拥有法国雷恩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柯瑞文先
生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兼任电信集团董事长。 柯瑞文先生曾任江西
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江西省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市场部经理，江西省电信公司总经
理，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电信集团副总经理及总经
理，以及中国铁塔监事会主席。

（2）李正茂
李正茂先生，196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李正茂先生于2020年5月加入

公司董事会。 李正茂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电子专业，并拥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
电技术硕士学位及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博士学位。 李正茂先生现任
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兼任电信集团董事兼总经理。 李正茂先生曾任中国联
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裁、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于香港联交
所主板上市之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
问、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通服非执行董
事及于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之True� Corpora tion� Publ ic� Comp any� Limited副董事长。

（3）邵广禄
邵广禄先生，196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邵广禄先生于2020年5月加入

公司董事会。 邵广禄先生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并取得工学硕士及
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邵广禄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电信
集团董事、工信部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邵广禄先生曾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高级副总裁，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中国通服、中国铁塔及电讯盈科有限公
司（均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非执行董事，开放网络基金会开源社区理事会理事，全球
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

（4）刘桂清
刘桂清先生，196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刘桂清先生于2019年8月加入

公司董事会。刘桂清先生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拥有国防科技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刘桂清先
生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 兼任电信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
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董事。 刘桂清先生曾任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及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总经理。

（5）朱敏
朱敏女士，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朱敏女士于2018年10月加入公

司董事会。 朱敏女士为高级会计师，拥有北京邮电学院管理工程系统工程专业硕士、香港理
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朱敏女士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
秘书，兼任电信集团总会计师。 朱敏女士曾任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
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副财务总监、财务部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部总经理，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等职务。

（6）陈胜光
陈胜光先生，196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陈胜光先生于2017年5月加入

公司董事会。 陈胜光先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专业，并拥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生学历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陈胜光先生现任本公司非执行
董事，兼任广东广晟董事兼总经理。 陈胜光先生曾任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财务部经理及副
总经理，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及总会计师，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兴发铝业控股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及副总经理等职务。

（7）谢孝衍
谢孝衍先生，194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香港永久居民，拥有英国永久居留权。 谢

孝衍先生于2005年9月加入公司董事会。谢孝衍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谢孝衍先生现任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澳门博彩控股有
限公司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均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的独立非执
行董事。 于2004年至2021年，谢孝衍先生曾出任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前称永亨银行有
限公司，曾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直至2014年10月）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于2004年至2010
年，谢孝衍先生曾出任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
董事。 于2005年至2016年，谢孝衍先生亦曾任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道和环球集团有限
公司（前称林麦集团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谢孝衍先生于2013年3月被委任为建银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谢
孝衍先生亦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际咨询顾问团成员。 谢孝衍先生是英格兰及韦尔斯特许会
计师公会及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香港会计师公会之前会长及前任审核委员会成员。
谢孝衍先生于1976年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1984年成为合伙人，2003年3月退休。 1997
年至2000年谢先生出任毕马威中国之非执行主席，并为毕马威中国事务委员会委员。

（8）徐二明
徐二明先生，194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徐二明先生于2005年9月加入

公司董事会。 徐二明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徐二明先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商学院院长，汕
头大学教授及商学院院长，以及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
事及卡姆丹克太阳能系统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徐二明先生多年从事战略管理、
创新与创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研究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社科和省部级
课题。 曾荣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国家精品课程等多个奖项。 徐二明先生曾两次担任美国Fu lbrig ht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访问学者，先后在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斯克兰顿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日本
九州大学、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以及香港理工大学任教。

（9）王学明
王学明女士，1950年2月出生，美国国籍，中国香港永久居民。 王学明女士于2014年5月

加入公司董事会。王学明女士获得麻省大学文学士学位，并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王学明
女士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王学明女士原为贝莱德中国（Bla ckRock� China）高级
顾问， 并曾任主席。 王学明女士为前高盛资产管理中国地区主席， 于1994年加入高盛，于
2000年成为合伙人及于2010年至2011年出任顾问董事。

（10）杨志威
杨志威先生，1955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香港永久居民，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杨志威先生于2018年10月加入公司董事会。 杨志威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社会科学学
士学位。 其后毕业于英国法律学院，并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及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杨志威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任冯氏控股（1937）有限公
司及其香港上市公司的集团监察及风险管理总裁、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和香港医院管理局大会成员。 杨志威先生曾
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律师事务所及企业担任企业、商业及证券律师职务。 杨

志威先生亦曾任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法律顾问、胡关李
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并于2001年至2011年出任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银香港 （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兼任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及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于2011年4月至2015年2月出任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个人金融）。

2、监事
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任期为三年。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有监事5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2
名。 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本届任期起始日期

隋以勋 监事会主席、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会 2020-05-26

张建斌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05-26

戴斌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05-26

徐世光 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会 2020-05-26

尤敏强 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会 2020-05-26

（1）隋以勋
隋以勋先生，196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隋以勋先生于2015年5月加入

公司监事会。 隋以勋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获学士学位，其后获得清华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隋以勋先生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股东代表监事，并兼任天翼电信
终端有限公司监事及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铁塔监事。 隋以勋先生曾任中国电信山
东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北方电信副总经理、中国电信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公司
审计部总经理。

（2）张建斌
张建斌先生，196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张建斌先生于2012年10月加入

公司监事会。 张建斌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其后
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张建斌先生现任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法律部（合规管理部）副总经理并兼任电信集团副总法律顾问。 张建斌先生曾在邮
电部政策法规司、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工作。

（3）戴斌
戴斌先生，196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戴斌先生于2020年5月加入公司

监事会。 戴斌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其后获得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戴斌先生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并
兼任电信集团工会常务副主席。 戴斌先生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电信集团办公厅
（董事会办公室、安全保卫部）副主任。

（4）徐世光
徐世光先生，197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徐世光先生于2018年10月加入

公司监事会。 徐世光先生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及内部审计师，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审计学学士
学位及会计学硕士学位。 徐世光先生现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曾任
公司审计部综合处处长。 徐世光先生过往多年来于公司从事内控和审计工作。

（5）尤敏强
尤敏强先生，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尤敏强先生于2020年5月加入

公司监事会。 尤敏强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杭州大学，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 尤敏强先
生现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浙江财务开发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及浙江省农都农产
品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尤敏强先生曾任职于武警杭州指挥学校及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首席执行官、总裁、首席运营官、执行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

财务总监。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5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柯瑞文 首席执行官 2019-05-22

李正茂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2020-03-23

张志勇 执行副总裁 2018-07-10

刘桂清 执行副总裁 2018-07-10

朱敏 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018-07-20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中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人员的简历如下：
张志勇先生，196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张志勇先生为高级工程师，毕

业于长春邮电学院，取得无线电工程学士学位，并取得燕山大学控制工程学硕士学位及挪
威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 张志勇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兼任电信集团副总经理、
首席网络安全官及总法律顾问、中国通服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及中国铁塔（均于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非执行董事、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张志勇先生曾任电信集团实业管理部总经
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通服总裁兼执行董事、本公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及北京
分公司总经理。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

的其他单位的主要任职以及除因兼职所构成的关联关系外的其他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单位名称 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的其他关联关
系

柯瑞文 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 电信集团 董事长 公司控股股东

李正茂 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电信集团 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控股股东

邵广禄 执行董事
电信集团 董事 公司控股股东

工信部通信科学技术委
员会 副主任 无

张志勇 执行副总裁

电信集团 副总经理、首席网络安全官及
总法律顾问 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通服 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中国铁塔 非执行董事 公司联营企业

中国国际商会 副会长 无

刘桂清 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

电信集团 副总经理 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通信学会 副理事长 无

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协会 董事 无

朱敏 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总
监兼董事会秘书 电信集团 总会计师 公司控股股东

陈胜光 非执行董事
广东广晟 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5%以上股东

广东省广晟控股有限公
司 董事、经理 无

谢孝衍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
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新葡京物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新葡京酒店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澳门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十六浦物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高岭置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澳门华侨永亨银行有限
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百德仕洋酒（湖北）有
限公司 董事长 无

徐二明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副会长 无

杨志威 独立非执行董事

冯氏控股（1937）有限
公司及其香港上市公司 集团监察及风险管理总裁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无

Encha ted�Hills �
Limited 董事 无

香港医院管理局大会 成员 无

隋以勋 监事会主席、股东代表监事 中国铁塔 监事 公司联营企业

张建斌 职工代表监事 电信集团 副总法律顾问、监事 公司控股股东

戴斌 职工代表监事 电信集团 工会常务副主席、监事 公司控股股东

徐世光 股东代表监事 电信集团内蒙古分公司 副总经理 公司控股股东

尤敏强 股东代表监事
浙江财务开发 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无

浙江省农都农产品有限
公司 监事会主席 无

注1：2021年3月23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谢孝衍先生已辞去该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职务，辞任将在新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开始后生效。

注2：邵广禄先生已从天津联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离职，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电信集团持有公司57, 377, 053, 317股内资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70.89% ，为公司控股股东。 电信集团注册资本为21, 310, 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柯瑞文，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1号，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具体业务范围
见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具体业务范围见许可证）；全国性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连
锁经营；经营本集团公司及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承包
境外电信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设计施工、设备生产与销售、广告、信息咨询；进出口业务；承办展览展示。 （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报告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 092 24, 419 23, 480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9 -

应收票据 34 85 54

应收账款 21, 468 21, 404 20, 421

预付款项 8, 659 5, 735 5, 644

其他应收款 5, 347 6, 950 8, 913

存货 3, 317 2, 880 4, 832

合同资产 604 474 47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 280 480 293

其他流动资产 9, 215 10, 716 8, 890

流动资产合计 84, 016 73, 182 73, 005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123 - -

长期应收款 2, 322 962 571

长期股权投资 40, 303 39, 192 38, 05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 073 1, 458 85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3 - -

投资性房地产 230 247 272

固定资产 417, 883 409, 094 406, 735

在建工程 48, 425 59, 206 66, 644

使用权资产 39, 016 40, 597 -

无形资产 38, 899 37, 248 35, 665

开发支出 1, 219 1, 044 281

商誉 29, 927 29, 930 29, 929

长期待摊费用 2, 278 2, 359 3, 5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8, 164 7, 577 6, 5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 152 1, 042 1, 287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1, 087 629, 956 590, 384

资产总计 715, 103 703, 138 663, 38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 995 22, 532 21, 545

应付票据 6, 453 8, 754 6, 423

应付账款 101, 125 93, 862 101, 464

预收款项 235 200 207

合同负债 63, 849 54, 388 55, 783

应付职工薪酬 5, 807 5, 487 5, 483

应交税费 2, 109 1, 832 2, 357

其他应付款 37, 778 31, 015 26, 03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 652 16, 013 1, 240

其他流动负债 16, 697 24, 236 32, 322

流动负债合计 264, 700 258, 319 252, 85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 226 27, 056 44, 852

应付债券 6, 996 4, 995 -

租赁负债 27, 455 30, 577 -

长期应付款 399 87 253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563 478 521

预计负债 71 62 145

递延收益 7, 303 7, 439 7, 5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 208 19, 078 13, 138

非流动负债合计 84, 221 89, 772 66, 428

负债合计 348, 921 348, 091 319, 283

股东权益：

股本 80, 932 80, 932 80, 932

资本公积 30, 218 30, 254 30, 556

其他综合收益 -581 25 -532

盈余公积 79, 854 78, 043 76, 474

一般风险准备 56 23 -

未分配利润 172, 984 163, 240 155, 6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63, 463 352, 517 343, 076

少数股东权益 2, 719 2, 530 1, 030

股东权益合计 366, 182 355, 047 344, 10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715, 103 703, 138 663, 389

2、报告期合并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89, 939 372, 200 374, 929

减：营业成本 272, 196 258, 940 261, 560

税金及附加 1, 477 1, 527 1, 496

销售费用 48, 882 51, 872 54, 057

管理费用 27, 155 25, 775 24, 590

研发费用 4, 736 4, 196 2, 778

财务费用 3, 014 3, 639 2, 708

其中：利息费用 3, 457 4, 130 3, 001

利息收入 582 492 306

加：其他收益 2, 211 1, 447 737

投资收益 1, 757 1, 604 1, 36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 701 1, 573 1, 34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32 -1 -

信用减值损失 -1, 511 -1, 695 -2, 051

资产减值损失 -5, 078 -64 -66

资产处置收益 1, 197 2, 804 2, 276

营业利润 31, 087 30, 346 29, 996

加：营业外收入 1, 693 2, 562 1, 770

减：营业外支出 5, 384 5, 866 4, 394

利润总额 27, 396 27, 042 27, 372

减：所得税费用 6, 307 6, 322 6, 810

净利润 21, 089 20, 720 20, 562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21, 089 20, 720 20, 562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按所有者权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 855 20, 521 20, 432

少数股东损益 234 199 130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4 557 -9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6 557 -95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90 457 -24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90 457 -242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16 100 147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 -2 -7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312 102 15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 - -

综合收益总额 20, 485 21, 277 20, 4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0, 249 21, 078 20, 33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36 199 130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25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6 0.25 0.25

3、报告期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29, 902 398, 293 405, 504

收到的税费返还 1, 529 246 9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 817 20, 456 19, 8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2, 248 418, 995 426, 3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5, 976 -154, 079 -178, 83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3, 853 -62, 170 -58, 2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 285 -6, 203 -7, 44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 953 -79, 885 -79, 4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7, 067 -302, 337 -323, 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 181 116, 658 102, 33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7 296 9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03 142 5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87 2, 629 1, 91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 - 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 695 8, 621 3, 94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 232 11, 688 6, 01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8, 968 -83, 163 -83, 855

投资支付的现金 -74 -478 -32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 664 -5, 119 -7, 72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3, 706 -88, 760 -91, 9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 474 -77, 072 -85, 90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1, 590 855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1, 590 85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1, 049 103, 315 97, 829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 706 4, 098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7, 755 109, 003 98, 68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6, 982 -120, 107 -106, 92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 828 -13, 272 -10, 83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42 -181 -17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 576 -11, 112 -29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3, 386 -144, 491 -118, 0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 631 -35, 488 -19, 37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83 27 19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2, 893 4, 125 -2, 744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 791 16, 666 19, 410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 684 20, 791 16, 666

（二）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 827 -2, 710 -1, 75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55 1, 051 759

增值税加计抵减 1, 407 484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非流动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88 30 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 282 2, 122 1, 387

所得税影响额 57 -224 -55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税后） -11 -19 -4

合计 -149 734 3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 004 19, 787 20, 064

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系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证监会公告[2008]43号）的要求确定和披露。

（三）主要财务指标
1、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报告期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0年度 5.84% 0.26 0.26

2019年度 5.93% 0.25 0.25

2018年度 6.10% 0.25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0年度 5.88% 0.26 0.26

2019年度 5.72% 0.24 0.24

2018年度 5.99% 0.25 0.25

2、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0.32 0.28 0.29

速动比率（倍） 0.30 0.27 0.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9.84% 50.83% 48.75%

资产负债率（合并） 48.79% 49.51% 48.13%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百万元） 123, 094 121, 480 108, 974

利息保障倍数（倍） 35.61 29.41 36.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20, 855 20, 521 20, 4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百万
元） 21, 004 19, 787 20, 06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8.19 17.80 18.30

存货周转率（次） 87.85 67.15 58.4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 5.05% 4.60% 4.12%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1.67 1.44 1.2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4 0.05 -0.03

注：上述财务指标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为基础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 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费用+折旧和摊销
5、利息保障倍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费用
6、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年度平均净额
7、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年度平均净额
8、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9、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结构变动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分别为6,

633.89亿元、7, 031.38亿元和7, 151.03亿元。 报告期内，随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公司的总资
产逐年稳步增长。

公司的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
产、无形资产、商誉组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2月31日，上述
资产合计占公司总资产比例分别为93.60%、94.02%和93.55%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主要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33, 092 39.39% 24, 419 33.37% 23, 480 32.16%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39 0.05% - -

应收票据 34 0.04% 85 0.12% 54 0.08%

应收账款 21, 468 25.55% 21, 404 29.25% 20, 421 27.97%

预付款项 8, 659 10.31% 5, 735 7.84% 5, 644 7.73%

其他应收款 5, 347 6.36% 6, 950 9.50% 8, 913 12.21%

存货 3, 317 3.95% 2, 880 3.93% 4, 832 6.62%

合同资产 604 0.72% 474 0.65% 478 0.6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2, 280 2.71% 480 0.65% 293 0.40%

其他流动资产 9, 215 10.97% 10, 716 14.64% 8, 890 12.18%

流动资产合计 84, 016 100.00% 73, 182 100.00% 73, 005 100.00%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基于公司所处电信行业固定资产规模大
等特点，公司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占比相对较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
和2020年12月31日，公司流动资产分别为730.05亿元、731.82亿元和840.16亿元，占总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11.00% 、10.41%和11.75%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债权投资 123 0.02% - - - -

长期应收款 2, 322 0.37% 962 0.15% 571 0.10%

长期股权投资 40, 303 6.39% 39, 192 6.22% 38, 051 6.4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 073 0.17% 1, 458 0.23% 852 0.1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3 0.01% - - - -

投资性房地产 230 0.04% 247 0.04% 272 0.05%

固定资产 417, 883 66.22% 409, 094 64.94% 406, 735 68.89%

在建工程 48, 425 7.67% 59, 206 9.40% 66, 644 11.29%

使用权资产 39, 016 6.18% 40, 597 6.44% - -

无形资产 38, 899 6.17% 37, 248 5.91% 35, 665 6.04%

开发支出 1, 219 0.19% 1, 044 0.17% 281 0.05%

商誉 29, 927 4.74% 29, 930 4.75% 29, 929 5.07%

长期待摊费用 2, 278 0.36% 2, 359 0.38% 3, 553 0.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 164 1.29% 7, 577 1.20% 6, 544 1.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 152 0.18% 1, 042 0.17% 1, 287 0.22%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1, 087 100.00% 629, 956 100.00% 590, 384 100.00%

（上接C20版）

（下转C22版）


